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訴字第391號

原      告  廖瑜昕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張于憶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廖芳桾 

訴訟代理人  簡詩家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
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

定有明文。次按民法第20條規定，依一定之事實，足認以久

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是

以，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

地域之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

要件。既住所不以登記為要，自難以戶籍登記之處所，解為

其當然之住所，仍應視其實際居住情形及意思而定。再戶籍

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

登記之事項，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為唯一標準（最高法

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二、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請求被告返還車牌

號碼000-0000號車輛及因使用系爭車輛所生不當得利之返

還。被告則以兩造前就系爭車輛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(下稱

桃園地院)已有113年度桃簡字1269號確認系爭車輛所有權之

案件，且被告實際住居所係位於桃園市，本院並無管轄權等

語置辯。

三、經查：

  ㈠原告於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時，被告之戶籍址設於「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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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縣○○鎮○○00號」(下稱上開雲林之址)，固有被告之戶

籍謄本在卷可稽（本院卷143頁）。然查，本件原告向被告

所寄發關於本件紛爭之存證信函，其上「受文者地址」係記

載「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7樓」、「桃園市○○區○○

○街00號10樓」，此有上開存證信函暨送達回證附卷可憑

(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)。復經本院囑託雲林縣警察局西螺

分局(下稱西螺分局)前往上開雲林之址訪查，該處之住戶蔡

美枝答稱：「(你與廖芳桾是何關係?是否同住?)是我的姪

女。沒有同住。」、「(廖芳桾是否實際居住○○○鎮○○0

0號?)沒有。」、「(你是否知道廖芳桾實際居住於何處?)我

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住在台北。」，亦有西螺分局113年10月8

日訪查紀錄表暨訪查照片在卷可按(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

頁)，顯見被告並未實際居住於上開雲林之址。而被告稱其

早於00年0月間已離去雲林縣改居於桃園市工作，20多年間

歷經址設「桃園市桃園區」之春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展

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侑格建設有限公司，主觀上業無以上開

雲林之址為其住所之意思之情，亦有被告所提勞工保險e化

服務系統查詢資料、公司名片、上開各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

記公示查詢資料、銀行帳單附卷可查(本院卷第67頁至第79

頁)，此與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被告勞保投保資料亦互核相符

(見限閱卷)。據此，堪認上開雲林址並非被告之住所及居所

地。

  ㈡原告雖另主張租車地點在雲林縣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(本院

卷第114頁)。而債務履行地之約定，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

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。當事人如

主張受訴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有管轄權，而為對造

所否認者，自仍應依同法第277條本文之規定，就該「定有

債務履行地」之利己事實負其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

抗字第468號裁定亦同此旨）。本件原告就雙方定有債務履

行地之利己事實，並未提出實證以實其說，而觀諸卷附系爭

車輛於111年7月22日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行照(本院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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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頁、第81頁)，原告先前所住之址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

被告實際所住之地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已如前述，自難認有

原告前揭所稱之情，尚難認本院有管轄權。

  ㈢綜上，本件應由桃園地院管轄。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

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 年   10    月    29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二庭   法  官  李承桓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記官  李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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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代理人  張于憶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廖芳桾  
訴訟代理人  簡詩家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民法第20條規定，依一定之事實，足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是以，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。既住所不以登記為要，自難以戶籍登記之處所，解為其當然之住所，仍應視其實際居住情形及意思而定。再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，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為唯一標準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請求被告返還車牌號碼000-0000號車輛及因使用系爭車輛所生不當得利之返還。被告則以兩造前就系爭車輛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(下稱桃園地院)已有113年度桃簡字1269號確認系爭車輛所有權之案件，且被告實際住居所係位於桃園市，本院並無管轄權等語置辯。
三、經查：
  ㈠原告於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時，被告之戶籍址設於「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號」(下稱上開雲林之址)，固有被告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（本院卷143頁）。然查，本件原告向被告所寄發關於本件紛爭之存證信函，其上「受文者地址」係記載「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7樓」、「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10樓」，此有上開存證信函暨送達回證附卷可憑(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)。復經本院囑託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(下稱西螺分局)前往上開雲林之址訪查，該處之住戶蔡美枝答稱：「(你與廖芳桾是何關係?是否同住?)是我的姪女。沒有同住。」、「(廖芳桾是否實際居住○○○鎮○○00號?)沒有。」、「(你是否知道廖芳桾實際居住於何處?)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住在台北。」，亦有西螺分局113年10月8日訪查紀錄表暨訪查照片在卷可按(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頁)，顯見被告並未實際居住於上開雲林之址。而被告稱其早於00年0月間已離去雲林縣改居於桃園市工作，20多年間歷經址設「桃園市桃園區」之春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侑格建設有限公司，主觀上業無以上開雲林之址為其住所之意思之情，亦有被告所提勞工保險e化服務系統查詢資料、公司名片、上開各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資料、銀行帳單附卷可查(本院卷第67頁至第79頁)，此與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被告勞保投保資料亦互核相符(見限閱卷)。據此，堪認上開雲林址並非被告之住所及居所地。
  ㈡原告雖另主張租車地點在雲林縣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(本院卷第114頁)。而債務履行地之約定，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。當事人如主張受訴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有管轄權，而為對造所否認者，自仍應依同法第277條本文之規定，就該「定有債務履行地」之利己事實負其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裁定亦同此旨）。本件原告就雙方定有債務履行地之利己事實，並未提出實證以實其說，而觀諸卷附系爭車輛於111年7月22日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行照(本院卷第19頁、第81頁)，原告先前所住之址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被告實際所住之地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已如前述，自難認有原告前揭所稱之情，尚難認本院有管轄權。
  ㈢綜上，本件應由桃園地院管轄。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 年   10    月    29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二庭   法  官  李承桓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書記官  李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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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代理人  簡詩家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   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
    定有明文。次按民法第20條規定，依一定之事實，足認以久
    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是
    以，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
    地域之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
    要件。既住所不以登記為要，自難以戶籍登記之處所，解為
    其當然之住所，仍應視其實際居住情形及意思而定。再戶籍
    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
    登記之事項，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為唯一標準（最高法
    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請求被告返還車牌
    號碼000-0000號車輛及因使用系爭車輛所生不當得利之返還
    。被告則以兩造前就系爭車輛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(下稱桃
    園地院)已有113年度桃簡字1269號確認系爭車輛所有權之案
    件，且被告實際住居所係位於桃園市，本院並無管轄權等語
    置辯。
三、經查：
  ㈠原告於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時，被告之戶籍址設於「雲林
    縣○○鎮○○00號」(下稱上開雲林之址)，固有被告之戶籍謄本
    在卷可稽（本院卷143頁）。然查，本件原告向被告所寄發
    關於本件紛爭之存證信函，其上「受文者地址」係記載「桃
    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7樓」、「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10樓」
    ，此有上開存證信函暨送達回證附卷可憑(本院卷第21頁至
    第23頁)。復經本院囑託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(下稱西螺分
    局)前往上開雲林之址訪查，該處之住戶蔡美枝答稱：「(你
    與廖芳桾是何關係?是否同住?)是我的姪女。沒有同住。」
    、「(廖芳桾是否實際居住○○○鎮○○00號?)沒有。」、「(你
    是否知道廖芳桾實際居住於何處?)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住在
    台北。」，亦有西螺分局113年10月8日訪查紀錄表暨訪查照
    片在卷可按(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頁)，顯見被告並未實際
    居住於上開雲林之址。而被告稱其早於00年0月間已離去雲
    林縣改居於桃園市工作，20多年間歷經址設「桃園市桃園區
    」之春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侑格
    建設有限公司，主觀上業無以上開雲林之址為其住所之意思
    之情，亦有被告所提勞工保險e化服務系統查詢資料、公司
    名片、上開各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資料、銀行帳
    單附卷可查(本院卷第67頁至第79頁)，此與本院依職權調取
    之被告勞保投保資料亦互核相符(見限閱卷)。據此，堪認上
    開雲林址並非被告之住所及居所地。
  ㈡原告雖另主張租車地點在雲林縣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(本院卷
    第114頁)。而債務履行地之約定，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
    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。當事人如主
    張受訴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有管轄權，而為對造所
    否認者，自仍應依同法第277條本文之規定，就該「定有債
    務履行地」之利己事實負其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
    字第468號裁定亦同此旨）。本件原告就雙方定有債務履行
    地之利己事實，並未提出實證以實其說，而觀諸卷附系爭車
    輛於111年7月22日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行照(本院卷第1
    9頁、第81頁)，原告先前所住之址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被告
    實際所住之地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已如前述，自難認有原告
    前揭所稱之情，尚難認本院有管轄權。
  ㈢綜上，本件應由桃園地院管轄。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
    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 年   10    月    29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庭   法  官  李承桓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李達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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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代理人  張于憶律師
被      告  廖芳桾  
訴訟代理人  簡詩家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車輛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民法第20條規定，依一定之事實，足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是以，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。既住所不以登記為要，自難以戶籍登記之處所，解為其當然之住所，仍應視其實際居住情形及意思而定。再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，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為唯一標準（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二、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請求被告返還車牌號碼000-0000號車輛及因使用系爭車輛所生不當得利之返還。被告則以兩造前就系爭車輛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(下稱桃園地院)已有113年度桃簡字1269號確認系爭車輛所有權之案件，且被告實際住居所係位於桃園市，本院並無管轄權等語置辯。
三、經查：
  ㈠原告於113年5月2日向本院起訴時，被告之戶籍址設於「雲林縣○○鎮○○00號」(下稱上開雲林之址)，固有被告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（本院卷143頁）。然查，本件原告向被告所寄發關於本件紛爭之存證信函，其上「受文者地址」係記載「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7樓」、「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街00號10樓」，此有上開存證信函暨送達回證附卷可憑(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)。復經本院囑託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(下稱西螺分局)前往上開雲林之址訪查，該處之住戶蔡美枝答稱：「(你與廖芳桾是何關係?是否同住?)是我的姪女。沒有同住。」、「(廖芳桾是否實際居住○○○鎮○○00號?)沒有。」、「(你是否知道廖芳桾實際居住於何處?)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住在台北。」，亦有西螺分局113年10月8日訪查紀錄表暨訪查照片在卷可按(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頁)，顯見被告並未實際居住於上開雲林之址。而被告稱其早於00年0月間已離去雲林縣改居於桃園市工作，20多年間歷經址設「桃園市桃園區」之春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、侑格建設有限公司，主觀上業無以上開雲林之址為其住所之意思之情，亦有被告所提勞工保險e化服務系統查詢資料、公司名片、上開各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資料、銀行帳單附卷可查(本院卷第67頁至第79頁)，此與本院依職權調取之被告勞保投保資料亦互核相符(見限閱卷)。據此，堪認上開雲林址並非被告之住所及居所地。
  ㈡原告雖另主張租車地點在雲林縣，然此為被告所否認(本院卷第114頁)。而債務履行地之約定，必以當事人間有約定債務履行地之意思表示合致，始有該條規定之適用。當事人如主張受訴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有管轄權，而為對造所否認者，自仍應依同法第277條本文之規定，就該「定有債務履行地」之利己事實負其舉證責任（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468號裁定亦同此旨）。本件原告就雙方定有債務履行地之利己事實，並未提出實證以實其說，而觀諸卷附系爭車輛於111年7月22日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行照(本院卷第19頁、第81頁)，原告先前所住之址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被告實際所住之地亦位於「桃園市」，已如前述，自難認有原告前揭所稱之情，尚難認本院有管轄權。
  ㈢綜上，本件應由桃園地院管轄。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該管轄法院。
四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 年   10    月    29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庭   法  官  李承桓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李達成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